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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洪至良
電話：(02)77365902
電子信箱：hcl2004@mail.moe.gov.tw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16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五)字第114009592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附件1、附件2、附件3、附件4) 

(A09000000E_1140095922_senddoc1_Attach1.jpg、
A09000000E_1140095922_senddoc1_Attach2.jpg、
A09000000E_1140095922_senddoc1_Attach3.jpg、
A09000000E_1140095922_senddoc1_Attach4.pdf)

主旨：轉知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舉辦114年度統一發票推行暨「全

國租稅達人爭霸賽」租稅教育及宣導活動，檢附活動海

報、文宣及簡章各1份，請鼓勵在籍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請查照。

說明：

一、依114年9月9日南區國稅綜合字第1140005325號函辦理。

二、旨揭活動詳情可至南區國稅局Facebook粉絲專頁或活動網

站查詢，或逕洽該局(2223111分機1009)詢問。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嘉義大學

1140013314　114/09/17



114年度統一發票推行暨「全國租稅達人爭霸賽」 租稅教育及宣導活動

【活動簡章】

壹、活動目的

透過舉辦「全國租稅達人爭霸賽」租稅問答競賽，讓全國高中(職)以

上學生於競賽過程中汲取租稅知識，建立正確納稅觀念及瞭解統一發

票相關規定，另透過雲端發票儲存競賽，宣導購物消費使用載具儲存

雲端發票便利性，將租稅教育深耕校園，落實向下扎根之宗旨。

貳、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協辦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財政部北區國稅

局、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北商業大學、臺灣師範大學、

臺北教育大學、高雄科技大學、義守大學、高雄師範大學

、中原大學、致理科技大學、明新科技大學、雲林科技大

學、臺中科技大學、彰化師範大學、嘉義大學、長榮大學

、屏東大學及成功大學(校名排序係按分區初賽與決賽之

舉辦時間及活動地點排列)

叁、參賽資格

全國高中(職)以上學校在籍學生(稅捐稽徵機關及本活動合作廠商員

工不得報名參賽)。

肆、報名期間及方式

一、報名期間

114年9月8日(星期一)起至各初賽場次之當週星期二或額滿為止，

逾期恕不受理。

二、報名方式

(一)一律採網路報名(活動網站：www.2025taxcontest.com)。

(二)以校為單位組隊參加【不得跨校，可跨科(系、所)】，每校不

限1隊，每隊3人，每人限報名1隊。參賽隊伍依「校本部」所在

位址區分為臺北區、高雄區、北區、中區及南區等5區報名初賽

，不得跨區報名。初賽每場次依報名時間及志願順序錄取正取

50隊、備取8隊，如賽前取消參賽者，將由備取隊伍依序遞補。

各高中(職)及大專院校所屬分區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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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初賽 校本部所在地縣市

臺北區 臺北市

高雄區 高雄市

北區
新北市、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基隆市、宜蘭縣、

花蓮縣、金門縣、連江縣

中區 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

南區 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屏東縣、臺東縣、澎湖縣

(三)報名時可按志願依序選填至多3場初賽，主辦單位將依報名時間

及志願順序錄取參賽隊伍。如第1志願之場次額滿，則依參賽者

選填志願順序遞補至各場次額滿為止。請務必確認所填場次及

志願順序，報名後將無法辦理變更，無法出席之場次請勿選填

，且切勿占用名額致影響他人權益。

(四)每位參賽者均須下載並登入「財政部統一發票兌奬APP」，並於

線上報名時上傳或初賽報到時出示以下資料：

1.學生證正反面。

2.登入「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APP」之手機條碼螢幕截圖。

3.捐贈1張尚未開獎之雲端發票螢幕截圖。

4.報名時未滿18歲參賽者，須由法定代理人(監護人)簽署同意

書(如附件)。

(五)報名資料請據實填寫，如因資料不全或填寫錯誤導致無法審核

參賽資格或聯繫者，視同放棄參賽及得獎資格。

伍、報到、活動時間及地點

一、報到時間

參賽者請於競賽(初賽及決賽)當天13：30至13：55攜帶學生證及

身分證正本辦理報到，如競賽開始時仍未到場者，視同放棄競賽

資格。

二、活動時間及地點

114年10至11月間舉辦15場分區初賽及1場決賽，各場次活動時間

及地點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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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賽場次 活動時間 競賽地點

臺
北
區

第1場
114年10月18日(星期六)

14:00~15:30
臺北商業大學【臺北校區】
承曦樓-國際會議廳(10樓)

第2場
114年11月1日(星期六)

14:00~15:30
臺灣師範大學【和平校區】
國語教學中心博愛樓-演講廳(5樓)

第3場
114年11月2日(星期日)

14:00~15:30
臺北教育大學
學生活動中心-演講廳(4樓)

高
雄
區

第1場
114年10月18日(星期六)

14:00~15:30
高雄科技大學【楠梓校區】
學生活動中心-小劇場(地下1樓)

第2場
114年10月19日(星期日)

14:00~15:30
義守大學【校本部】
行政大樓-國際演講廳(10樓)

第3場
114年11月2日(星期日)

14:00~15:30
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
行政大樓-國際會議廳(10樓)

北
區

第1場
114年10月19日(星期日)

14:00~15:30

中原大學
全人教育村北棟-兩嘉文法演奏廳(
地下1樓)

第2場
114年11月1日(星期六)

14:00~15:30
致理科技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演講廳(地下1樓)

第3場
114年11月2日(星期日)

14:00~15:30
明新科技大學
鴻超樓-國際會議廳(1樓)

中
區

第1場
114年10月19日(星期日)

14:00~15:30
雲林科技大學
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廳(2樓)

第2場
114年11月1日(星期六)

14:00~15:30
臺中科技大學【三民校區】
中商大樓-國際會議廳(2樓)

第3場
114年11月2日(星期日)

14:00~15:30
彰化師範大學【進德校區】
綜合中心-演講廳(2樓)

南
區

第1場
114年10月18日(星期六)

14:00~15:30
嘉義大學【新民校區】
管理學院-國際會議廳(4樓)

第2場
114年10月19日(星期日)

14:00~15:30
長榮大學
行政大樓-國際會議廳(6樓)

第3場
114年11月1日(星期六)

14:00~15:30
屏東大學【屏商校區】
圖資大樓-國際會議廳(1樓)

決賽場次 活動時間 競賽地點

總決賽
114年11月8日(星期六)

14:00~16:30
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地下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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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賽制規則

一、租稅問答競賽

(一)競賽題庫範圍

1.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稅捐稽徵法、所得稅(含房地合一稅制、

手機報稅、受控外國企業制度等)、遺產稅、贈與稅、營業稅(

含雲端發票)、貨物稅、菸酒稅及稅務行政(含性別平等、反詐

騙)等國稅租稅常識、法規及稽徵實務。

2.競賽題庫將放置於活動網站，由參賽者自行下載參閱。

(二)參賽人數限制

1.以校為單位組隊參加【不得跨校，可跨科(系、所)】，每校不

限1隊，每隊3人，每人限報名1隊。

2.初賽各場次最多50隊，依報名時間順序錄取至各場次隊數額滿

為止，另備取8隊，如有賽前取消參賽者，將由備取隊伍依序

遞補。

3.每隊須推派1人為隊長，活動訊息均以隊長為通知對象。

4.報名成功錄取隊伍，如因特殊原因須更換隊員，請於各初賽場

次當週星期二17:00前出具相關證明文件向主辦單位提出申請

，並經同意變更後始得參賽；晉級決賽隊伍，不得更換隊員。

(三)競賽制度

1.競賽分為「分區初賽」及「總決賽」二階段

(1)第一階段－分區初賽

依各地區國稅局轄區分臺北區、高雄區、北區、中區及南

區等5區，各區各舉辦3場初賽，計辦理15場次。

參賽隊伍依「校本部」所在地報名分區初賽，僅得擇一場

次參加。每場次最多50隊，不得跨區報名。

排名方式採累積分數高低排名(積分最高者名 次為1)，每

場次(不論報名組數多寡)各取積分前3名之隊伍進入決賽

，如遇有同分則將逐次進行PK賽(第1次2題、第2次以後1

題)，直至產生名次排名隊伍為止。

各初賽場次晉級決賽隊伍若無法參加決賽者，由該場次積

分第4名依序遞補，以此類推。

競賽題目依題庫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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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座位由主辦單位依報名先後順序排定。

(2)第二階段－總決賽：

排名方式採累積分數高低排名(積分最高者名次為1)，取

積分前6名隊伍，頒發奬金、奬盃與奬狀，如遇有同分則

將逐次進行PK賽(第1次2題、第2次以後1題)，直至產生名

次排名隊伍為止。

競賽題目除依題庫出題，另2題為融入生活情境出題(如使

用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APP)。

競賽座位由主辦單位按初賽場次時間順序及名次排定。

決賽結果現場公布，並進行頒獎。

2.競賽方式

(1)以數位科技線上平臺「Kahoot!」軟體進行租稅問答，初賽

及決賽皆由參賽者以自有手機透過「Kahoot!」軟體作答，

每一參賽隊伍僅能以1支手機作答，且該作答手機須自備網

路連線。

(2)計分方式

以「Kahoot!」軟體電腦計分，採積分制評分。

題目區分難易程度，每題作答時間依難易題型設定答題時

間，正確答題者，依作答速度快慢由「Kahoot!」軟體系

統給予不同分數。

答題正確性及作答速度攸關分數高低。

競賽時得翻閱題庫及法規等相關資料。

3.評審機制

採電腦計分，倘於競賽過程中遇有疑義，由現場評審團說明判

定。

二、儲存雲端發票競賽

(一)參賽資格及競賽方式

限參與分區初賽且提供手機條碼者，同時取得儲存雲端發票競

賽資格，並分別以個人及團體(以參賽隊伍為單位)進行競賽，

個人或團體合計儲存114年9-10月期雲端發票張數最多者，頒發

獎金與奬狀。如遇儲存張數相同，則並列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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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雲端發票統計規則

1.參賽者手機條碼含歸戶至該手機條碼之載具，如信用卡、悠遊

卡、一卡通、iCash及會員卡等，儲存114年9-10月期雲端發票

均列入計算。

2.參賽者手機條碼不得歸戶至另一個參賽者手機條碼，違者取消

兩者競賽資格。

3.本活動所稱雲端發票，係指每張消費金額新臺幣(下同)10元以

上始列入計算。

柒、競賽獎項

一、租稅問答競賽

(一)決賽獎金：計114,000元

獎項 名額 獎金

第一名 1隊 現金36,000元、獎盃1座及獎狀3紙

第二名 1隊 現金24,000元、獎盃1座及獎狀3紙

第三名 1隊 現金18,000元、獎盃1座及獎狀3紙

第四名 1隊 現金15,000元、獎盃1座及獎狀3紙

第五名 1隊 現金12,000元、獎盃1座及獎狀3紙

第六名 1隊 現金9,000元、獎盃1座及獎狀3紙

(二)決賽晉級獎：決賽未獲名次，每人給予超商商品禮券200元及參

賽證明1紙。

(三)決賽交通補助費：補助晉級決賽隊伍前往決賽場地之交通費。

初賽地點 名額
每人補助
金額

初賽地點 名額
每人補助
金額

臺北市 27名 2,600元 雲林縣 9名 400元

新北市 9名 2,500元 嘉義市 9名 250元

桃園市 9名 2,200元 臺南市 9名 150元

新竹縣 9名 2,000元 高雄市 27名 200元

臺中市 9名 1,200元 屏東縣 9名 300元

彰化縣 9名 600元 合計 135名 162,000元

(四)初賽參加獎：參與分區初賽，每人給予超商商品禮券100元。

(五)現場填寫滿意度問卷者，可兌換宣導品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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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儲存雲端發票競賽

(一)個人組第1名頒發獎金2,000元，團體組第1名頒發獎金3,000元

。如遇儲存張數相同，則並列名次，同前開金額等額給付。

(二)前述得獎個人或團體之獎金由廠商於決賽日後匯款至得獎人帳

戶，如有出席決賽現場，則於決賽後頒發獎金。

三、租稅問答競賽與儲存雲端發票競賽之獎狀及參賽證明將於決賽日

後函送學校頒發予參賽者。

四、本活動採團隊報名方式，決賽獲奬隊伍應自行決定奬金分配並簽

立領據，主辦單位將依規定開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予得

獎人。

捌、參賽須知及注意事項

一、參賽隊伍須有隊伍名稱(限10字內)及隊呼(時間限10秒內，內容可

結合宣導雲端發票等國稅業務相關之稅政)，活動當天由主持人介

紹各隊伍時呼喊隊呼。

二、參賽者不得冒名頂替或重複報名，如有違反賽制規定或經檢舉查

證屬實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競賽資格，並追回獎金(項)、奬盃

及奬狀。

三、參賽者須遵守競賽規則，競賽過程請保持安靜不得大聲喧嘩或以

手勢及其他方式告知答案，若有類此狀況，當場立即取消該隊競

賽資格。

四、各競賽獎項得奬奬金應依法申報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並

列入得獎人114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獎金超過20,000元者，

須按給付額10%由得獎人繳納扣繳稅額，其他延伸之印花稅及相關

稅金等費用，亦從獎金直接扣除。得獎人如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

之個人，則其獎金按給付額20%扣繳稅額。

五、本項活動所蒐集、處理與利用之相關個人資料，僅作為審核參賽

資格、活動聯繫、租稅宣導、頒發獎勵及辦理獎(金)品所得扣繳

等用途。

六、凡報名參加本活動，即等同接受及同意遵守本次競賽各項參賽規

定，請詳閱活動簡章，並尊重主辦單位之專業及服從競賽結果。

七、主辦單位得就本競賽相關活動進行錄影及拍攝，著作權歸屬主辦

單位，並同意授權主辦單位自由運用以利競賽進行與活動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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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如遇天災、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停止上班、上課，或競賽場地及

時間異動調整時，將於活動網站及南區國稅局Facebook粉絲專頁

公告，請參賽者留意相關訊息。

九、主辦單位保有修改、變更或暫停本活動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

得隨時補充修正之，並公告於活動官網及南區國稅局Facebook粉

絲專頁。

玖、活動洽詢電話

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撥打(04)25205401分機172 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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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統一發票推行暨「全國租稅達人爭霸賽」租稅教育及宣導活動

未成年參賽者家長同意書

本人             (      )同意(本人之子女)               (參賽者)

報名參加貴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舉辦114年度統一發票推行暨

「全國租稅達人爭霸賽」租稅教育及宣導活動，並將敦促其遵守活動

期間之安全與活動規範。本人亦同意及授權主(承)辦單位於本活動範

圍內，拍攝、修飾、使用、公開展示本人子女之肖像、名字及聲音

等，特立同意書。

            此致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參賽者：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以下欄位請務必由監護人(法定代理人)簽訂

監護人(法定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與參賽者關係：

中華民國     11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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